
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 

工作執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

 

一、本校為落實生涯發展教育，培養學生生涯規劃教育之基本概念、生涯教育

與自我探索、生涯規劃與工作/教育環境探索及生涯決定與行動計畫之能

力，特成立「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以推動生

涯發展教育相關工作。  

二、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教務主任為副召集人，輔導主任為執行秘書，下

設行政組、教學組與活動組。( 學校應於「課程發展委員會」審議「學校

議題融入各領域/科目課程與教學計畫」、提出課程融入議題之建議，並可

視需要成立「議題發展諮詢小組」。各領域/科目教學發展研究會負責規劃

「領域/科目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計畫」，包括：議題類別、教學目標、融

入之教育年段、領域/科目單元、教材大綱或教科書選用規範，教學評量等

教學相關事宜。）  

三、本會工作任務如下 

(一) 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學校生涯發展教育推動方向和重點。  

(二) 檢核計畫內容及學年度執行情形。 

(三) 各組工作執掌與工作內容說明  

    1. 召集人：督導生涯發展教育之進行。 

    2. 副召集人：協助與督導課程規劃。  

    3. 執行秘書：協助與督導整體活動企劃與推動執行。  

    4. 行政組：協助課程及活動執行、採購、經費核銷及相關後勤支援。      

    5. 教學組：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。  

    6. 活動組：生涯發展教育各項活動規劃與執行。   

    (其它組別：各學校得依實際需求及運作狀況增加組別。) 

四、本會成員均為無給職，委員聘期一年，任期自當年 8 月 1 日至翌年 7 月 

31 日，代表單位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。  

五、本會所需經費，由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預算支應。 


